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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—2022 学年第一学期 

期中听课检查情况总结 

为做好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听课材料的规范和

准备工作，根据《琼台师范学院教学档案检查制度》（琼台

〔2020〕64 号）、《琼台师范学院听课制度》（琼台〔2019〕

79 号）要求和部门工作安排，2021 年 11 月 24 日—12 月 10

日，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对本学期各二级学院教师期中听课

情况进行了检查。 

 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检查对象 

本次检查的主要对象为各二级学院的党政负责人、教学

系（教学部）负责人、管理人员、辅导员和专任教师（含实

习带队教师）。挂职人员、访学教师、休假教师、学历提升

学习教师不在检查之列。 

（二）检查方式 

本次检查采用“二级学院自查、集中收交、评估与教师

发展中心统一检查”方式进行。各二级学院按照评估与教师

发展中心的要求收集、检查教师的听课记录本，随后提交至

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，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组织人员以学院

为单位进行检查。 

（三）其他情况 

1.各二级学院积极配合本次检查工作，能按要求收交教

师听课记录本，除体育学院外，其他学院都按时将听课记录

本交至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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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绝大部分教师能完成期中听课任务；根据学校听课制

度的规定，各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、教学系（教学部）负责

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，专任教师和辅导员每学期听

课不少于 8学时，检查发现绝大部分教师实际听课数量超出

了应听课数量（详情见附件 1）。 

二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部分教师听课记录要素不完整，存在缺项漏项情

况 

检查发现，听课记录要素不完整、缺项和漏项的情况依

然存在，个别二级学院这种情况比较严重。部分教师仅记录

了教学内容和过程，缺少评分和建议，或者评分和建议不够

客观，如部分教师的评分没有细化、只有总分，个别老师在

建议中只写了一个“好”或“Good”。此外，还存在漏写授

课教师姓名、听课地点、听课班级、课程名称和听课时间不

具体等现象（详情见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部分教师为了应对检查，弄虚作假，虚假听课的

现象依然存在 

本次检查发现，部分教师没有按计划听课，也没有参加

所在学院组织的教学公开课活动，而是借抄他人的教案和课

件，个别教师听课时间错乱，个别教师始终只听一人或两人

的课，个别学院的辅导员听课内容高度雷同。 

（三）个别二级学院院长、部分教师没有上交听课记录

本 

根据要求，挂职人员、访学教师、休假教师、学历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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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教师可以不参加本次听课检查，实习带队教师可在实习

结束后上交听课记录本，二级学院其他人员和专任教师必须

参加本次听课检查，检查发现：两个学院的院长没有上交听

课记录本，部分教师没有上交听课记录本（详情见附件 1、2）。 

三、整改建议 

（一）高度重视听课工作 

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中，听课是专家组进校考察评估

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，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教师听课工

作，要有计划、有目的地组织安排教学公开课活动，并认真

组织教师参与听课和评课。 

（二）认真做好听课检查工作 

1.各学院必须对标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要求，做好

听课检查工作，对教师提出深入一线课堂听课要求，规范听

课记录细节，做到听课要素完整而详细、不缺项、不漏项，

听课内容充实丰富，评价和建议客观中肯；对于缺项和漏项

的听课要素，应该及时补全； 

2.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听课计划，按计划听

课，做到真听课、听真课，杜绝虚假听课的现象； 

3.做好听课记录本的催交工作。本次检查未上交听课记

录本的教师，请各学院再次催交，于 12 月 16 日下班之前交

至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，逾期未交的教师将按教学事故处

理。 

（三）做好听课记录本的保管工作 

每学期初，各学院必须按要求收交上一学期的教师听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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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本，并妥善保管，以备期初教学检查和合格评估专家检

查之用。 

 
 


